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中央外宣办《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中外宣发[2009]1号）的工作要求，为全面清理网上低俗信息，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犯罪活动，决定自2009年1月上旬开始至2月上旬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专项行动，积极配合信安部门清除网上低俗信息，集中查处一批网上传播淫秽色情等信息的违法犯罪案件，依法严惩一批犯罪分子；深入开展互联网整治，警告整改和依法取缔一批互联网违法违规单位，为实现本地网上低俗信息总量阶段性明显减少贡献力量，规范互联网信息传播秩序，改善网上环境，有效遏制网上低俗之风，为春节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营造健康、文明、安全的互联网环境。

二、工作重点

（一）打击的重点对象
1、利用互联网视听节目、视频网站等视频信息组织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

2、利用互联网和手机 WAP网站大量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
3、境内不法人员在境外开办淫秽色情网站并在境内发展会员，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

4、组织网络淫秽色情表演和进行网上招嫖活动的；

（二）整治的重点问题

会同市经信委、通管局等主管单位，对向传播淫秽信息的网络视听节目、博客、播客、网络出版、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动漫、搜索引擎、WAP网站、手机文学、手机电视提供托管主机、虚拟空间服务的单位，落实整改措施。

三、工作措施

（一）依法打击网络淫秽色情等违法犯罪，依法惩处涉案犯罪分子，继续保持严打高压态势。

（二）加强对本市网上传播低俗信息行为的巡查工作，通过本市重点网站、论坛的管理以及网上接受群众举报等方式，及时发现网上低俗信息，并将相关情况通报市网宣办。

（三）本市各大互联网服务单位要积极行动，务实推进，并根据相关法律和文件精神加强自查自纠和清理整治工作。
